
法治时空
2023年2月6日 星期一

新闻热线
8244111

广告热线
8230542

14A 编报室主办
责编 / 伟明 版面 / 门可 校对 / 晓峰

男子高高抡起板凳，跨步向前方作出砸
的动作——这张定格的照片，记录了近日游
客在公园用板凳将低飞无人机拍在地上的一
幕。这一“破坏”行为，引来不少网友“点赞”：

“飞这么低，影响安全，活该被砸”“这个无人
机危害公共安全，砸了是正当防卫”。

网友“点赞”的背后，是对无人机“乱飞”
现象的厌恶。

据民航局统计，目前，我国实名登记的无
人机数量约83万架，年飞行小时达到了千万
小时的量级，其中民用无人机占主导地位。
在无人机市场蓬勃发展、玩家越来越多的同
时，“乱飞”现象也逐渐增加。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除了侵犯他人隐私
外，无人机在使用过程中还可能产生扰民、伤
人、在禁飞区“黑飞”等问题。多位受访专家
表示，要进一步建立完善相关法律制度，探索
建立无人机使用申报、禁止事项清单、“黑名
单”等机制，依法规范无人机使用。

◤侵犯隐私扰民伤人
相关事故时常发生◢

2022 年 11 月的一天，家住广东广州某
小区高层的李女士无意中发现，一大早自
家窗外有一架无人机高空盘旋，久久没有
离去。从网络曝光的视频中可以看到，无
人机盘旋的位置离窗户很近。李女士感觉
自己的隐私受到了侵犯，但正当她准备拿
出手机进行取证时，无人机突然飞走了。
虽然李女士报了警，但由于取证困难并没
有抓到偷拍者。

使用无人机窥探隐私，已经不是什么新
鲜事。2022年3月9日，广东一所高校的女生
发现有无人机在宿舍楼顶上空悬停，且一直
在窗外来回飞行。报警后，警方第一时间将
嫌疑人控制。

除了可能侵犯他人隐私，无人机伤人的
事故近年来也不断发生。

2021 年 2 月，在江西上饶一人群聚集的
广场。“飞手”李某在控制无人机降落过程中，
划伤了一名 5 岁幼童的右脸。根据《江西省
公安厅关于加强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
理的通告》，当地严禁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在
车站、码头、港口、商圈、街道、公园、大型活动
场所、展览馆、学校、医院、居民小区等人口密
集区域飞行。在人多的广场上对无人机进行
起飞降落等操作，已经违反了该规定。该“飞
手”最终被警方查处。

2022年8月12日晚，重庆永川人民广场
发生一起意外事故。一架无人机突然失控从
半空落下，先是砸断了行道树枝丫，随后砸中
一女童头部。据媒体报道，事发时，小女孩和
父母正在坝子上用餐，后经过治疗，受伤小女

孩康复出院。放飞无人机的男子被警方带
走。

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教授孟强告诉记
者，使用无人机窥探他人隐私，在民事法律层
面，触犯了民法典有关隐私权的相关规定。
如果行为比较严重，还可能违反治安管理处
罚法有关规定，偷窥、偷拍、窃听、散布他人隐
私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
情节较重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
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

“如果说是无人机在飞行过程中无意
拍到他人肖像，根据民法典第一千零二十
条规定，为展示特定的公共环境，不可避免
地制作、使用、公开肖像权人的肖像，即将
拍到的自然人纯粹作为一个背景存在，是
可以使用的。但如果不小心拍摄到的是他
人的隐私，那么无人机主应当把涉及他人
隐私的部分删除，不可以使用，更不可以公
开。”孟强说。

北京瀛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安志军认
为，法律责任的承担与行为造成的后果紧
密相连。一般情况下，在未造成实质损害
的情况下，居民出于避免利益可能遭受的
实质损害的考虑，可向有关机关投诉，请求
解决相关问题。如果因为无人机坠落造成
人身损害、财产损失，或出现无人机偷窥等
侵犯隐私权的情况，受害人可以向公安机
关报案，同时以民事诉讼的方式向无人机
使用者主张损害赔偿。若出现轻伤以上伤
害、敲诈勒索行为等，相关责任人可能会被
刑事追责。

◤存在一定管理空白
违规飞行不易发现◢

2021年年底，一家商业综合体在位于上
海的苏州河畔开业，因其独特的造型，一时间
成为“网红商业体”，不少人带着无人机到这
里航拍，给附近小区居民的生活带来干扰，附
近警方也陆续接到与无人机扰民有关的报
警。据了解，该小区所在地并非禁飞区域。

那么，无人机到底在哪些区域可以飞，无
人机的操控者又是否需要什么资质呢？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中国低空安全研究
中心主任、中国安防协会无人系统专家组组
长孙永生告诉记者，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只能
操控微型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限制民事行
为能力人只能操控微型、轻型民用无人驾驶
航空器。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操控微型民用
无人驾驶航空器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操控轻型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应当由符合
前款规定条件的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现场
指导。操控轻型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超出
适飞空域飞行的，应当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

力，并按照国务院民用航空主管部门的规定
经培训合格。

说到无人机不能在哪飞，江苏省苏州市
无人机爱好者小年（化名）向记者展示了一张
据称是大部分飞友们都见过的禁飞区域图：
机场净空保护区（机场跑道中心线两侧各10
公里、跑道两端各 20 公里范围）以及民航航
路、航线，高速和普通铁路、公路以及水上等
交通工具运行沿线、区域；党政机关、军事管
制区、通信、供水、供电、能源供给、危化物品
贮存、大型物资储备、监管场所等重点敏感单
位、部位及其设施；大型活动场所、公民聚居
区、车站、码头、港口、广场、公园、景点、商圈、
学校、医院等人员密集区域。

既然有禁区，为何无人机“乱飞”现象仍
旧存在？

孟强说，2018年6月1日起，国家民航局
发布的《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经营性飞行活
动管理办法（暂行）》正式实施，但该办法仅对
民用经营性无人机的管理作了相关规定，未
涉及自用进行拍摄、娱乐的无人机。更为全
面的《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征
求意见稿）》曾于2018年1月公开征求意见，
但至今尚未正式出台。个人拥有的、非经营
性的无人机，依旧存在管理空白。

小年告诉记者，如果真按照禁飞区域图
中规定严格执行，城市市区基本上没什么地
方可以飞，无人机在市区也就失去了意义，但
实际执行的时候并没有那么严格，除了少部
分地区查得比较严外，很多地方还是可以随
意飞的。

“机场以及机场净空保护区和军事管制
区绝对不可以飞，民航航路和航线有人飞，因
为很多人觉得根本够不到载人客机巡航高
度，非军事管制区以及港口码头所在的江边、
高速公路旁的郊区也有人飞，偏远地区尤其
管得不严，比如小县城的热电厂上空飞一圈
基本没问题，像公园、广场等人少的时候飞也
没问题，没有雷达的景区飞了也没人知道。
有时候还能在演唱会看到多台无人机。”小年
说。

天津市一无人机专卖店客服告诉记者，
无人机不仅买的人多，私下出售的也很多。
虽然出售时需要进行登记，但对租赁的管控
并没有那么严格，租出去的无人机是到禁飞
区或者限飞区违规飞行，还是没有获得批准
进行商业活动，对此很难掌控，且发生侵权行
为很容易推诿责任，并且难以找到实际侵权
人。

某无人机培训机构客服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目前大多无人机并不需要持证飞行，只有
植保无人机、需要进行商业活动的无人机等
经营性无人机必须具备相关证书。

记者发现，无人机使用中还有很多“黑
飞”现象。据了解，“黑飞”是一种俗称，不经
过申报和审批的无人机飞行，都属于“黑飞”
范畴。

2022年年初，发烧友孙某在某平台看到
“飞行者”陈某发布的信息：“无人机完全破
解，无视禁飞区、解除飞行限高。需要私信！”
他一直想航拍自家附近的湖面全景，因湖面
部分位置是“禁飞区”，操控无人机进入会被
提示“前方禁飞区”。孙某与陈某沟通，对方
表示“550元可完全破解”。

孙某转账后，按对方指令远程控制电脑、
连接无人机，约 20 分钟后对方表示已破解，
孙某“验货”，无人机进入湖面后果然不再被
提示有禁飞区。然而，这一举动或给陈某带
来牢狱之灾。近日，陈某被检察院以提供侵
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程序、工具罪提
起公诉。

前不久，深圳铁路警方查处一起无人机
“黑飞”事件，一男子无备案在铁路沿线禁飞
区违规操控无人机拍摄视频，被深圳铁路公
安处虎门站派出所处以行政罚款1000元。

◤多地出台监管办法
试行“黑名单”制度◢

在接受采访的专家看来，无人机的出现，
确实在很多领域为工作带来了极大的便利，
解决了一些凭人力和普通机械所不能解决的
问题，这点必须肯定。但无人机的不规范使
用，确实也存在一些安全隐患，需要加以规
范。

据了解，国内首款基于消费级摄像头
的“低慢小”无人机探测预警系统——“鹰
眼”系列已经推出，它将自研智能神经网络
与人工 AI 视觉算法创新应用于普通消费级
光电摄像头，可通过短期学习训练使摄像
头具备无人机探测预警功能，实现了利用
消费级摄像头作为终端传感器，主动探测
发现、智能识别预警“低慢小”无人机的重
大应用突破。

此外，目前多地已对民用无人机使用作
了进一步细化管理。

比如2021年4月29日，湖北省武汉市政
府发布了《关于加强武汉市民用无人驾驶航
空器安全管理的通告》，要求飞行前，必须依
法取得相应的飞行资质并完成实名登记，并
依法向军民航空管部门提出空域申请、申报
飞行计划、通报飞行动态，同步向公安机关的
报备。同时，明确了机场、军事禁区、铁路轨
道交通、公园游乐场、繁华街道广场等禁飞
区。

2021 年 6 月，山东省济南市公安局与军
航部门签订《济南市民用无人机可飞空域使
用管理协议》，全市划定大明湖区域、济南森
林公园、华山公园等 10 处空域为可飞空域。
根据该协议，在安全适航高度下，可飞空域内
无人机使用者的非营利性个人飞行行为，可
直接向公安机关报备，简化了飞行计划申报
流程。

孟强说，对于无人驾驶的航空器，实名
登记是必须的，但持证飞行目前只针对营利
性的飞行行为。完全不对非营利性无人机
主作任何要求恐怕也不合适。一些地方已
经先行先试，出台过渡办法，要求当地建立
无人航空器行业协会，通过行业自治的方式
针对无人机所有者进行培训。至于是否持
证应当因时因地制宜，在人流、建筑较多的
地方可以要求严格，在地广人稀的地方可以
放宽要求。

在安志军看来，可以考虑建立无人机
使用申报制度，在申报中明确无人机的使
用者信息、使用范围、使用禁止事项清单、
事故责任清单，建立无人机使用过程监督
机制，杜绝“登记后脱缰”的无序状态，确保
无人机使用的全过程处于监管之下，最大
程度杜绝可能出现的侵权、损害情况。对
一些屡次因不规范使用无人机造成侵权事
件的单位和个人，可以试行“黑名单”制度，
禁止其在一定期限、特定区域和场所使用
无人机，对一些违反规定使用无人机犯罪
的恶性行为，要及时通报并移送司法机关
追究法律责任。

孟强说，“黑名单”制度具体谁来负责，后
续如何处罚等还需要进一步探讨。但总体来
说，有这样一个“黑名单”制度，能够对一些恶
意使用无人机的人形成长久威慑机制。

本报综合消息

“乱飞”的无人机该如何规范

近日，“游客在公园用板凳将低飞无人机拍在地上”一事引
发热议。不少网友称，公园是人流密集场所，还有很多老人、小
孩，无人机低飞容易伤到人，拍摄还可能侵犯他人隐私。

随着信息技术发展，近年来无人机被广泛用于各大领域，
也走进了千家万户。与此同时，无人机“乱飞”产生的纠纷乃至
违法犯罪也屡见不鲜。1月28日公布的《湖南省无人驾驶航空器公共安全管理暂行办法》
明确，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利用无人驾驶航空器实施“非法投掷物品”“危害他人人身安全
和财产安全，破坏公共设施”“偷窥、偷拍个人隐私”等行为。

无人机到底该怎么飞？记者进行了调查采访。


